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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保险法》对投保群体利益的保护

潘红艳*

摘 要: 我国《保险法》中缺少投保群体利益概念，不利于对投保群体利益的保护。在 《保

险法》中明确投保群体利益概念，建构投保群体利益的保护体系，具有现实必要性。从保护投保

群体利益出发，可以得出侵害投保群体利益的保险合同应当无效的结论。从保护投保群体利益出

发，《保险法》关于保险人违反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规定、关于无偿保险合同的法律

效力规定、关于投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规定、关于投保人故意超额投保和重复

投保的法律后果规定，得以被重新检视。

关键词: 公共利益; 投保群体; 投保群体利益; 保险合同

引 言

在保险法领域，英美法系在参考保险惯例的基础上，通过作出各种保险判例形成保险判

例法。“是否可以在处理具体问题范围之外将这些判决背后的原则概括为一种模式，以便完

善保险法在此方面的可预测性和理论体系?”①在这种追问后形成的保险成文法，加之保险判

例法的精准指向性，保证了英美法系在投保群体利益的法律保护方面，不会出现大陆法系套

用公共利益保护体系对保险合同进行规制而产生的权利义务设置的偏差。大陆法系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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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体系立法为主，经由逻辑推理过程，②形成保险成文法。成文法中概念使用的模糊性常常

导致立法欠缺精准性，我国 《保险法》中缺少投保群体利益概念即是一例。保险法学界在对

诸多问题的论述中，采用 “危险共同体”这一保险学中的概念，以及 “公共利益”的表述

或“社会安定和善良风俗”等隐含 “公共利益”的表述。③ 《保险法》在缺少投保群体利益

概念的情况下建构保险法律制度常有偏误。例如，没有将投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

律后果规定为无效，而是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 ( 《保险法》第 16 条) ; 将保险人未履行对

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规定为该免责条款无效 ( 《保险法》第 17 条) ，以致过

度强化了保险人的义务; 不区分故意与否，对投保人超额投保和重复投保规定相同的法律后

果 ( 《保险法》第 56 条) 。保险立法层面的上述偏误，缘于对投保群体利益的概念、法律保

护方法等一系列问题缺乏清晰的认识。总之，《保险法》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④确立为立法

目的，⑤ 无法实现对投保群体利益的精准保护。

一、保护投保群体利益无法依赖针对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

“公共利益一直是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日常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其内容却

无统一意见。”⑥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对社会关系的原初状态进行剖析，是精准地确

定法律保护对象的特殊性，并针对这种特殊性有针对性地设计法律保护方法的科学路径。因

此，针对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的科学路径，首先在于有效确定包含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原

型，然后对社会关系原型中的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进行准确的观察和抽象，在此基础上，才

能得出精准的答案。
弗吉尼亚·海尔德 ( Virginia Held) 在 《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一书中，将公共利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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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险法著述中使用公共利益及类似词语的统计:

用词 出处

社会安定和善良风俗
李玉泉: 《保险法》，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2 页。
邓成明: 《保险合同法律制度比较》，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 页。

全体危险团体的利益，资源
的优化配置

徐卫东: 《保险法学》，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5 页。

威胁社会安定
孙积禄: 《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7 页。
孙积禄: 《保险法论》 ( 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7 页。

避免社会资源浪费
刘宗荣: 《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2 页。

社会公益 邹海林: 《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0、91 页。
维护良好社会风尚 徐卫东: 《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1 页。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法律语境中基本上是以同一概念来使用的。有
些法律采用‘社会公共利益’一词，如民法通则第 7 条、合同法第 7 条，有些法律则采用‘公共利益’一
词，如物权法第 7 条、土地管理法第 58 条第 1 项。所以，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基本没有区别，前者
是后者的方便说法。”梁上上: 《公共利益与利益衡量》，《政法论坛》2016 年第 6 期，第 3 页。因此，本文中
主要使用“公共利益”这一表述。
《保险法》第 1 条规定，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包括“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英］ 迈克·费恩塔克: 《规制中的公共利益》，戴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 页。



论分为 “占优论”、“共同利益论”以及 “一元论”。这三种理论将公共利益划分为两个层

次: 社会整体规则的制定层次以及具体问题的法律调整层次。⑦ 无论何种层次，对公共利益

概念的界定均是在政治等因素介入后的情况下进行的。以此种公共利益概念为基础，通过法

律进行不加甄别的概括性调整，其缺陷在于，类似于使用抗生素剂量过猛会产生负面效果，

此种情形下公共利益概念的使用效果可能会骤减甚至适得其反。英美法系对公共利益的界定

是判例列举式的，而大陆法系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常常显现出概括性的特点。如果说判例列举

的方式可以避免因概念使用过于宽泛而导致 “以公共利益保护为名，为公共利益所伤”的

结果，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则必须通过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对公共利益概念进行具体、精准的

界定，才能避免出现这一负面效果。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中使用公共利益概念之所以常常失

效，主要原因即在于对公共利益进行概念抽象的过程中经常杂糅了其他因素，难以实现对现

实社会关系原型中的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的靶向性还原。介入了各种因素的公共利益概念，

往往无法精准地体现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公共利益的原貌。因此，为了避免公共利益概念的

过度膨胀，该概念只应当恰如其分地被用在使其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地方。为了实现这一目

的，布雷·布鲁克 ( Bray Brooke) 提出了一个 “缩减”版的公共利益概念，并明确了何时

使用公共利益概念才能恰如其分的三个前提: 一是存在特殊利益集团和普通公众的对立，二

是限定在政府有能力行使权力的领域，三是相关问题属于国家社会内部问题。⑧

总之，“当规制者更加狭隘地关注于那些相对更加清晰并获得更好定义的消费者或生产

者的诉求时，那些涉及公民身份的更加广泛、具有合法性但相对不够具体的公共利益就可能

被忽略”。⑨ “在一个以实现正义为终极目标的国家，在个案中运用法律却要付出沉重代

价!”瑏瑠 在保险领域，投保群体利益是现实存在的，但是，在 《保险法》中直接运用公共利

益概念保护投保群体利益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这是因为，虽然投保群体利益属于公共利

益的组成部分，但是，投保群体利益有其特殊性，而 《保险法》中的公共利益概念无法准确

反映这种特殊性。换言之，在保险法领域，完全依赖针对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无法充分保

护投保群体利益。在 《保险法》中单一使用公共利益概念不能全面体现保险合同法律关系

的特点，也易于与其他部门法中的公共利益概念混同，从而出现 《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不精

准的后果。诸多保险法著作中的 “投保大众”、“危险共同体”等概念，或者没有经过论证

而使用过于随意，或者是从保险学角度出发而无法精准体现保险合同投保方的利益相关性特

征。总之，在保险法领域，需要直接引入更为精准的对应概念———投保群体利益。

二、投保群体利益的概念及其价值

( 一) 投保群体利益的概念

确定投保群体利益的概念，首先需要确定投保群体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即可明确何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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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注⑥，第 12－13 页。
参见注⑥，第 3 页。
同注⑥，第 230 页。
［德］ 尤利乌斯·冯·基尔希曼: 《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赵阳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8－9
页。



投保群体利益。
保险合同的性质与一般合同的性质不同。在一般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就合同主要事项达

成合意，共同拟定合同条款，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险合同则不然。保险合同是诺成合

同、双务合同、射幸合同、最大诚信合同，其不是由双方当事人共同拟定合同条款，而是采

用保险人事先制定好的保险合同条款 ( 格式条款) 。对于这些合同条款，欲签订保险合同的

投保人无权修改或拒绝，并无商榷的余地。保险合同当事人包括投保人和保险人，与投保相

关的群体包含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金受益人。财产保险合同比较简单，投保人负责投

保，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若为自己利益投保，则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为同一人; 若为他人

利益投保，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关系常常体现在保险合同以外的交易关系中。因此，在实务

中，很多财产保险合同的合同条款中基本上不使用投保人的概念，而是直接使用被保险人的

概念。在保险第三领域的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中，情况则比较复杂。人身保险合同

根据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金受益人的不同，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 1) 以自己的生命和身

体为保险标的，为自己的保险。投保人为自己投保，以自己为被保险人，也以自己为保险金

受益人。( 2) 以他人的生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为自己的保险。投保人为自己投保，以他人

为被保险人，以自己为保险金受益人。 ( 3) 以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为他人的保

险。投保人为他人投保，以自己为被保险人，以他人为保险金受益人。( 4) 以他人的生命和

身体为保险标的，为他人的保险。投保人为他人投保，以他人为被保险人，以他人为保险金

受益人。( 5) 以第三者的生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为他人的保险。投保人为他人投保，以第

三者为被保险人，以他人为保险金受益人。其中，第 ( 1) 、 ( 2) 类保险被称为 “为自己的

保险”，第 ( 3) 、( 4) 、 ( 5) 类保险被称为 “为他人的保险”。根据被保险人的情况不同，

还可以将人身保险合同分为 “为自己的生命和身体的保险合同”和 “为他人的生命和身体

的保险合同”。瑏瑡 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金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并不相同，

主要体现为:

1. 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法律地位

首先，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之一。其次，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保费承担者。再

次，德国和日本的 《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既有指定和变更保险金受益人的权利，亦有退出

保险合同的权利。我国 《保险法》则将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归属于被保险人。瑏瑢
2. 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法律地位

首先，被保险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其次，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具有同意

权。再次，被保险人具有向保险人如实告知与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有关的重要事实的义务。
最后，德国和日本的 《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再无其他的权利和义务。我国 《保险法》
则规定，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保险金受益人的权利。

3. 保险金受益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法律地位

首先，保险金受益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其次，保险金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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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除了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利益投保 ( 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均为投保人自己) 的保险之外，以他人的
生命和身体的保险 (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不同主体) 和为他人的保险 ( 投保人和受益人为不同主体) 均存在
道德风险。因此，对于指定和变更保险金受益人，保险立法和判例中均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参见《保险法》第 39 条和第 41 条。



使条件是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事故不发生，则保险金受益人不能行使保险金

请求权。
由以上分析可见，单一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金受益人，实际上是一个

利益相关的小投保群体。瑏瑣 投保群体首先包括这一利益相关的小投保群体。此外，保险经营

是根据关于风险的大数法则进行的，所有保险产品都对投保群体进行保险风险率的预测和把

控，防止投保群体出现保险欺诈、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如果某保险产品中出现了高风险人

群未进行甄别就加入投保群体的情况，那么，该保险的理赔风险率将大大提高，很可能导致

该保险产品入不敷出，从而造成保险经营失败。因此，投保群体不仅包括单一保险合同中由

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金受益人组成的小投保群体，也包括依据危险厘定原理而形成的大

投保群体。瑏瑤 以投保群体概念为基础，可以进一步得出投保群体利益的概念。本文认为，投

保群体利益是投保群体基于保险合同而产生的各种利益，例如保险金受益请求权、保险合同

解除权等。相对于保险合同中的个体利益，投保群体利益概念的提出和运用着眼于如何使投

保群体利益在立法和司法中得到应有的保护。
( 二) 投保群体利益概念的价值

以投保群体概念取代投保大众概念，在此基础上，在 《保险法》中确立投保群体利益概

念，作为 《保险法》调整保险关系的重要考量因素，其价值体现在: 投保群体利益概念更为

精确地反映出投保方具有的利益共同体特质。“伴随着任务和角色的不断专业化，一种新的

团结类型———有机团结生成了。随着劳动分工的扩展，人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他人，因为每

个人都需要别的行业所供应的物品和服务。像人类的 ‘有机的’身体一样，假如整体的社会

或者身体想要运作正常，每部分或者每个器官都得依赖其他所有的部分。”瑏瑥 “人类心中的软

弱感和不完善感使人们联合在了一起。”瑏瑦 投保群体的形成也是如此。投保个体因 “个人的

欲望和恐惧”瑏瑧 而投保，并组成群体，以保险作为防止恐惧和损失的举措，以实现 “食而甘

味，睡而安寝”。换言之，在保险领域，投保个体为了实现转嫁危险的目的，必须组成有机

团体，保险制度被称为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制度的原因正在于此。而由投保个体组成

的投保群体所具有的利益具有特殊性，既不同于投保个体利益，也有别于公共利益。在 《保

险法》中一味地使用公共利益概念作为与投保个体利益概念、保险人利益概念相对的概念，

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投保群体利益的现实存在，容易造成 《保险法》在忽视投保群体利益

的情况下进行制度设置。只有在 《保险法》中明确投保群体利益概念，才能有效保护投保群

体利益，真正在保险领域实现各种利益之间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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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瑏瑧

小投保群体是从单一保险合同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在单一保险合同中，作为保险公司利益对应方的，不仅包
括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也包括享有法定保险金请求权的被保险人和被指定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的受益人。
大投保群体是根据保险经营原理提炼出来的概念。保险制度的运行基础是对具有相同危险的主体收取相同的
保险费，这一具有相同危险的主体即为大投保群体。
［英］ 安东尼·吉登斯、［英］ 菲利普·萨顿: 《社会学》 ( 第七版) 上，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 页。
［英］ 杰里米·边沁: 《政府片论》，马兰译，台海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6 页。
同注瑏瑦，第 125 页。



三、《保险法》保护投保群体利益的制度体系

《保险法》应当在投保群体利益、投保个体利益、保险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在此基础

上实现对投保群体利益的保护。《保险法》应当将对投保群体利益的保护纳入到对保险合同

的法律保护体系中，通过直指保险合同的本质属性，并以投保群体利益为基础，构建保险合

同的各项制度。瑏瑨 从一般的合同法视角出发，保险合同在外观上显现出与其他类型合同相同

的双方当事人特质，即一方是投保人，另一方是保险人。但是，从保险运营过程和保险本质

视角观察，保险合同有其特殊性: 以单一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和保险人为双方当事人，构成

“显性保险合同”这一 “保险小合同”; “显性保险合同”的背后则隐藏着以投保群体和保险

人为双方当事人的作为 “保险大合同”的 “隐性保险合同”。单独从保护作为一般保险合同

的双方当事人的投保人和保险人出发进行制度设计，容易导致保险合同法向合同法偏移，与

保险合同法的特色和相对独立的理念相背离，最终导致保险合同法的完全合同法化，与保险

合同的本质属性不相契合。
就本质属性而言，保险制度是 “分散危险、消化损失之制度……将不幸而集中于一人之

意外及由是而生之意外损失，透过保险而分散于社会大众”的制度。瑏瑩 “危险是保险运营的

核心和决定性要素”。瑐瑠 因此，危险厘定是 《保险法》保护投保群体利益的核心要素。将危

险厘定作为核心要素，以 “直接影响危险厘定”为标准探查相关因素，以 《保险法》为手

段，即可获得符合保险活动本质的投保群体利益法律保护的制度体系: 确保保险合同等价有

偿特质的法律制度和防范因保险而产生道德风险的法律制度 ( 如图 1 所示) 。

图 1 《保险法》保护投保群体利益的制度体系

图 1 显示，以危险厘定为基准点，投保群体利益法律保护的制度体系包括损害填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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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

保险法律制度昌盛于以判例法作为初始形态和后续制度源起的英美法系。各国多将保险法作为单独的部门法，
而没有将保险合同作为合同法中的一类有名合同规定，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保险制度运营的独立轨迹、保险
合同主体的特殊性等。投保人经由保险经营作用显现出来的独特属性，蕴含在这些原因之中，成为影响保险
法作为独立部门法不可忽略的要素。
转引自施文森: 《保险法论文集》 ( 第一集) ，三民书局 1989 年版，第 3 页。
潘红艳: 《医疗保险法律适用问题探究》，《法学杂志》2018 年第 2 期，第 95 页。



险合同对价、投保人信息揭示、道德风险防范四个方面。损害填补在 《保险法》中与保险利

益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以超额保险制度、重复保险制度为辐射外延; 保险合同对价与

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无偿保险合同存在直接对应和间接体现的关系。

四、《保险法》保护投保群体利益的主要立足点

( 一) 以利益均衡作为保护投保群体利益的目标

“徒力不能以成法，强制力之于法律的作用和效力仅仅是外在的，法律效力的内在原因

在于法律的合理性。”瑐瑡 在保险法领域，保证法律的合理性的路径是在保险关系中实现利益

均衡。瑐瑢 在保险关系中，存在基于商业竞争关系而达成的利益均衡以及基于商业竞争关系而

出现的利益失衡，《保险法》应将能够自动达成利益均衡的保险关系直接予以确认，对自身

无法达成利益均衡的保险关系通过价值评判而加以权衡，从而实现对投保群体利益的保护。
( 二) 以公平作为保护投保群体利益的价值导向

法的价值目标不是从法律体系内部推导出来的，而是从社会生活对法律的要求中推导出

来的。公平是保险关系的基本需求，因为公平是符合主体的内在目的追求和外在行为指征的

综合价值，是法律价值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关系作为商品交易关系，以等价有偿

为特征，等价有偿对应的价值标准即为公平。因此，《保险法》对投保群体利益和保险人利

益关系的调整，应当以公平为价值导向; 《保险法》对投保群体利益与投保个体利益关系的

调整，也应当以公平为价值导向。
( 三) 侵害投保群体利益的保险合同应当无效

本文认为，投保群体利益应当优先于投保个体利益得到保护，这不是以投保群体利益碾

压和否定投保个体利益，而是符合公平的价值导向。这一逻辑与公共利益保护优先于个体利

益保护的逻辑是相同的。投保群体利益是经过法律调整的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投保群体利

益在利益聚合的有机体性质上和公共利益相同。公共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个

体利益的有机聚合，是以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瑐瑣 为目标而形成的利益有机体。投保群

体利益也并非投保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由投保个体利益有机聚合而形成的利益有机

体。在投保群体利益与投保个体利益的关系中，以主体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和利益多寡为判

断标准，可以得出投保群体利益优先于投保个体利益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侵害投保群体利

益的保险合同应当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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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晖: 《法律的意义追问———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59 页。
利益均衡概念的使用直接受到以下论述的启示: “人民群众在利益均衡、权力对等、同舟共济的体系体制中得
以健康生存，实现资源价值的极大化，生产力的最大化，让人民群众在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社会主义尽享生活
的乐趣。”张文显: 《中国法律制度创新的法理基础》，载朱景文主编: 《中国法理学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6 年版，第 7 页。
“绝大多数人能否最大程度地感受幸福，这才是正确与错误的均衡标准。”同注瑏瑦，第 99 页。



五、从保护投保群体利益出发检视 《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 一) 对 《保险法》关于保险人违反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规定的检视

“投保人在保险销售过程中能够获取全面、客观的信息是投保人作出是否购买保险商品

意思表示的前提和基础。对免责条款的知悉是影响投保人决定是否投保的重要因素之一。”瑐瑤

我国 《保险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

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

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 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

不产生效力”。在个案中针对保险人违反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作出免责条款无效的评判，

当然符合投保个体利益，但这最终会损害投保群体利益。“保险人在保险制度中的角色并非

保险商品的所有者，而是保险运作的媒介。” “保险人因违反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而败诉

后，势必将支出的保险金作为成本转由投保人分担。”进而导致 “为保护投保方的义务设置

反成了危及投保方利益的制度”。瑐瑥
( 二) 对 《保险法》关于无偿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规定的检视

在我国，很多保险公司会向特定群体赠送保险，对于获赠者而言，其与保险公司之间形

成无偿保险合同关系。保险费率的厘定是以大数法则为依据，诉诸精算手段而实现的。保险

合同中的等价平衡以投保群体利益为基础，体现为两个层次: 第一，投保个体缴纳保险费，

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为显性等价平衡; 第二，投保群体共同缴纳保险费，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为

隐性等价平衡。依据一般的合同理论和合同调整方法，投保个体是直接交纳保费的主体，是

保险合同运行的推动者; 投保群体则为隐性的、实质意义上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如果仅以一

般合同法的视角衡量无偿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势必忽视作为隐性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投保群

体的利益，仅能体现显性保险合同中投保个体的利益。换言之，如果 《保险法》对投保方利

益的保护仅考虑投保个体利益，那么显然，投保群体利益将无法充分得到保护。对无偿保险

合同的赔付实质上是对零保险费率投保人的赔付，和保险公司以与高保险费率的投保人相同

的标准向低保险费率的投保人进行赔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均构成了对投保群体利益的损

害。瑐瑦 因此，从保护投保群体利益出发，无偿保险合同应当被规定为无效。
( 三) 对 《保险法》关于投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规定的检视

“要保人如怀有不法企图，以欺诈方法促使保险契约成立者，自应受民事及刑事之双重

制裁。”瑐瑧 我国 《保险法》第 16 条赋予了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经由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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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红艳: 《保险人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检讨及替代制度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3 年第 2 期，第 173 页。
同注瑐瑤，第 172 页。
同时也易于诱发投保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施文森: 《保险法判决之研究》，三民书局 2001 年版，第 23 页。



保险合同归于无效。瑐瑨 由于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受到除斥期间、保险人已知等因素的限制，瑐瑩

加之并非所有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均会被保险人发现，因此，不是所有存在投

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情况的保险合同均会被保险人解除，这导致部分故意违反如实告

知义务的投保人获得了保险金赔付。该保险金表面上是从保险人处获得的，实质上是从投保

群体缴纳的保险费中支出的。因此，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投保个体获得保险金赔付，实

质上侵害了作为隐性保险合同这一 “保险大合同”的当事人的投保群体的利益。基于此，针

对投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相关保险合同原则上应当被规定为无效，而非仅赋

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
( 四) 对 《保险法》关于投保人故意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的法律后果规定的检视

对于超额保险和重复保险， 《保险法》未区分投保人故意与否，规定了相同的法律后

果。瑑瑠 财产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确定以具有同一风险的投保个体聚集而成的投保群体为基础，

保险人对具有同一风险的投保人依据相同的保险费率收取保险费，并最终形成保险基金，换

言之，保险基金实为投保群体支付的保险费的汇集。保险人向财产保险的投保人支付的保险

金来源于该保险基金。故意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具有更高的风险，瑑瑡 显然已经不属

于前述具有同一风险的投保群体，因为投保群体具有的同一风险仅包括那些非故意的风险，

不包括投保人故意实施的以谋求更多保险金为目的的投保而引发的风险。我国 《保险法》
规定对投保人故意实施的超额保险和重复保险仍然予以理赔，侵害了具有同一风险的投保群

体的利益。为保护具有同一风险的投保群体的利益，投保人故意实施的超额投保和重复投

保，原则上应被认定为无效。
需要强调的是，前述分析以侵害投保群体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这一结论为前提而进行，

所得出的结论并非是规则层面的评定，而是原则层面的评定。原则是 “不预先设定任何确定

的、具体的事实状态，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更没有规定确定的法律后果。但是，它

指导和协调全部社会关系或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瑑瑢 考虑到保险合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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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第 16 条第 1、2 款规定: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
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保险法》第 16 条第 3 款规定: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
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
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法》第 16 条第 6 款规定: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
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法》第 55 条规定: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
相应的保险费。”《保险法》第 56 条规定: “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
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超额保险制度和重复保险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保险人的超额给付以及投保人谋求不当得利，降低超额保险
给付的道德风险”。潘红艳: 《论重复保险———兼评我国保险法第 41 条之缺失》，《当代法学》2006 年第 3 期，
第 70 页。从投保人故意实施超额投保或重复投保行为，可以推知其存在谋求超额保险给付的恶意，此种恶意
更易于引发保险事故。
张文显: 《法哲学范畴研究》 ( 修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4 页。德沃金认为，原则“作
为一种标准被遵守的原因在于正义或公平或者道德的其他一些维度，而非因为它会促进或确保经济、政治或
社会状况”。转引自 ［英］ 雷蒙德·瓦克斯: 《法哲学: 价值与事实》，谭守生译，译林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6 页。



殊性，并非所有文中涉及的情况均应根据本文的前述结论进行处理。但是，至少应当遵循本

文的前述结论而作出一般性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再作出具有针对性的例外规定。如此，可

达至理论正当性和保险合同特殊性的平衡。

Abstract: Insurance Law in China lacks the concept of the insured group＇s interests，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group．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on-
cept of the insured group＇s interests and construct a protection system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group in the Insurance Law． On the basis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group，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insurance contract that infringes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group shall be inva-
lid．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group，in the Insurance Law，the provisions
of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insurer ＇s breach of making a clear explanation on the exemption
clause，the legal effect of the gratuitous insurance contract，the legal consequences that the applicant
intentionally fails to faithfully disclose，and the legal consequences that the applicant intentionally ex-
ceed the insured value and cover a double insurance，should be reviewed．

Key Words: Public Interest; Insured Group;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Group; Insurance Con-
tract

［责任编辑: 乔 楠］

112

论《保险法》对投保群体利益的保护


